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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外產業發展概況
重組原因 影響對象 影響重點 生產佈局或其他影響

力量一：美中貿易戰、
經濟繁榮網絡及美國
戰略競爭法（操案）

位於中國生產、以美國為
主要市場之臺商供應鏈

出口成本增加，需
移轉生產地點

降低中國產線、移轉
臺灣、東協或其他基
地

力量二：美國科技出
口管制

位於各地生產受管制貨品
或技術之臺商供應鏈

出口對象受限，需
開發新客戶

尚無生產佈局影響

力量三：新冠疫情提
高供應鏈韌性需求

供應鏈過於集中特定地區
及供應商之臺灣企業

分散供應鏈，供應
來源多元化

降低生產基地集中性
問題，推動分散化生
產及採購架構

力量四：美國關鍵供
應鏈檢討及回流

位於臺灣，屬於被檢討供
應鏈之臺灣企業

出現赴美投資需求/
壓力

部分供應鏈需有赴美
投資之規劃

力量五：歐盟關鍵供
應鏈檢討及回流

位於臺灣，屬於被檢討供
應鏈之臺灣企業

出現赴歐盟投資需
求/壓力

部分供應鏈需有赴歐
盟投資之規劃

力量六：中國製造
2025及十四五

核心零組件、關鍵基礎材
料、先進基礎工藝，以產
業技術為基礎之臺商

面對政府扶植之國
家隊競爭排擠，或
要求技術落地

深耕落地中國市場，
或規劃降低比重

來源：李淳（2021）。大國戰略性競爭關係對供應鏈變革之影響及因應。經濟前瞻，(19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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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外產業發展概況
國際供應鏈重組，台商回台改變產業空間布局



壹、國內外產業發展概況
國際供應鏈重組，積極發展半導體、電動車、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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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產業發展政策



貳、我國產業空間發展政策
主題 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指導

發展區位 #1.1 為舒緩北部及中部地區發展壓力，提高南部地區產業用地需求，產
業適地發展區位移轉將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推動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
建設及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強化南部區域產業適地區位與規劃，透過租
稅與相關獎勵措施，引導適宜產業區位南移。

垂直分工 #2.4.1中央政府新闢產業園區以因應國家重大建設需求為原則。
#2.4.2 地方政府應研擬地方產業用地發展計畫，納入地方國土計畫產業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訂定時，應會商中央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總量分派 #2.4.8 我國2036年產業發展之總體需求面積增量上限為3,311公頃，區
域面積分派將優先推薦符合地方產業用地發展計畫空間規劃構想者，並
綜合考量縣市已開闢用地之租售比例及實際開發強度，產業發展是否符
合中央政策等面向。
#2.4.9 為達能源及資源有效利用，在其他考量條件相同下，產業用地將
優先提供予生產技術優良廠商，以維國家永續發展；同時為配合國家重
點產業政策，在其他考量條件相同下，產業用地將優先提供予綠能科技、
循環經濟及5+2產業創新等本部業管相關產業。
#3.3 全國國土計畫產業部門策略所訂之產業發展總體需求面積，應遵守
區域總量管制規劃，中央產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依據相關評估標準，
以為實際執行分派參據。



精密機械、農業加值、旅遊文創
嘉義

農業加值、農業機械、絲織雲林

科學城、高科技、
農業加值、歷史文化觀光臺南

文化、觀光澎湖
國際金融、材料科技
海洋科技、循環經濟
文化藝術

高雄

農業生技、觀光、綠電屏東

1
2
3

以聚落帶動發展

新農業發展

優質化觀光發展

貳、我國產業發展政策
大南方計畫



貳、我國產業空間發展政策

四大中心

高階製造中心

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高科技研發中心

綠能發展中心

產業重點發展方向



呼應白皮書#1.1產業適地移轉、#2.3.3用地租優於

售、#2.4.1主導重大建設、#3.4推行用地儲備機制

呼應白皮書#1.1產業適地移轉、#2.3.3用地租優於

售、#2.4.1主導重大建設、#3.4推行用地儲備機制

因應台商回流產業用地需求

 行政院核定之「中南部產業

園區開發方案」將開發九處

中南部農場土地（9+1），

提供約800公頃產業用地。

第一期：包含雲林馬光農場、

嘉義南靖農場&公館農場、台南

番仔寮農場、高雄九鬮農場；

第二期：包含彰化二林農場、台

南沙崙農場、高雄白埔農場、屏

東隘寮溪農場，並擴大新開發之

屏東加工出口區。

圖片來源：環境資訊中心

貳、我國產業空間發展政策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
地規劃



 全國國土計畫：經濟部
推估於101 年以前的產
業用地為完全利用之前
提下，至125年尚須新增
產業用地3,311公頃。

 全國國土計畫：城2-3滿
足產業儲備用地需求。

 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
公告於108年2月。

 產業用地發展計畫：建
議地方政府擬定(#2.4.2)

 產業用地增設推薦原則

藉由制度設計，促進跨部門（橫

向）及垂直的串聯與合作。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全台產業用地上限3,311公頃 桃園市產業用地需求649公頃

全國尺度指認產業發展區位 縣市尺度指認新增用地區位

民
生

金
屬
電
機

化
工

資
工

訂定分類、劃設條件與順序 實際指認劃設範圍及面積

成長管理

部門策略

國土
功能分區

全國國土計畫全國國土計畫 縣市國土計畫縣市國土計畫

垂直合作模式 → 中央轉為指導，地方實際發展(以桃園為例)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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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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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交
通
部

環
保
署

環
保
署

原
委
會

原
委
會

發展/成長管理策略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水平合作模式 → 改由各部門提出空間計畫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根據土地使用效率換算
(土地單位面積產值)

線性規劃方法
(時間序列模型)

目標年製造業產值

產業用地需求總量

1. 生產要素稟賦
2. 產業投入產出結構
3. 水電供給

產業用地總量推估方式

 因應國土計畫法的施行，考量中

長期的總體經濟發展預測，產業

結構的優化、轉型，以及水、電

資源供給條件的限制， 預先規劃

至125年產業用地需求總量面積

與區位。

 然隨著全球產業 趨勢及社經條件

變動快速，產業用地需求仍需定

期滾動式檢討，以使用地需求與

發展上限的規劃與配置適時滿足

我國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產業用地增設推薦機制根據原則方向分為三類條件

資料來源：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規劃分析(10８年)。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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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規劃分析(10８年)。

依「產業用地政策白皮書」（#1.1）辦理，作為產業主管機關於國土審議平台的

意見表達之依據，透過三階段審核評估作為成長管理分派協調之參考。

產業用地增設推薦原則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產業用地總量使用情形



實際經濟發展與推估出現落差

中美貿易戰及COVID-19的影響下，跨國產業供應鏈調整，台商加速回
流、擴大投資，讓台灣經濟與產業加速成長，國土計畫下規劃新增產業
用地3,311公頃，是否能滿足產業升級、轉型、成長的需求？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區域分派的再檢討

時空背景與發展條件的改變，大幅影響區域發展條件，是否有需要檢討
當時提出的區域分派規劃？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區域總量管制的法律效力

區域總量管制僅列入「縣市國土規劃手冊」供地方政府參考，不具法律
效力。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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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用機制的發展原則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流用模式的可能性



參、國土計畫與產業用地規劃

剩餘量再分配的途徑



肆、對都會區域計畫之
理解



法令定位

 等同全國國土計畫之上位計畫
指導：縣(市)國土計畫、縣(市)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縣(市)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及編定使用地、國家公園計畫、
都市計畫、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之部門計畫

 得適時擬訂、檢討變更之國土計畫(國土計畫法§15)

不受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檢討一次的限制，得因應需要，適時擬訂、
檢討變更，以符合趨勢發展。

 得由中央或縣(市)主管機關研擬之法定計畫
得由中央或縣(市)主管機關研擬：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規範、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使用許可規範

(國土計畫法§6、§8、§9、§15、
§16、§22、§23)

(國土計畫法§6、
§9、§23、§24)

肆、對都會區域計畫之理解



定位與功能

 解決跨行政區、跨部門、跨尺度議題，提供共識凝聚後之制度性保障
都會區域計畫主要用以處理跨行政區、跨部門、跨領域、跨主管機關、跨中央及地
方、跨資源治理區域等問題，透過不同機關、部門意見之整合協調，建立共識，並
研擬策略方案。都會區域計畫，即是在國土計畫法下提供該共識的一種制度性保障，
將協商結果變成法定計畫，據以要求涉及機關落實執行。

 中介指導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屬「政策計畫」，可視為全國國土計畫針對都會區域範圍跨行政區事
務規範之補充內容，可由上而下指導縣市國土計畫、都市計畫等下位實質計畫。

 協調計畫空間發展構想及整合資源，提升區域競爭力
依據區域特色條件，協調上位、下位或相關部門計畫有關其計畫範圍之空間發展或
土地使用策略，擬訂整體或部門空間發展策略，進而整合各地區之發展優勢或潛力、
投入資源，提升都會區域機能，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肆、對都會區域計畫之理解



共識：以議題為導向方式作為後續都會區域範圍劃設方式

•98年三大城市與七大
發展區域生活圈跨域合
作機制推動之研究３大
城市區域、７個區域生
活圈

• 103年全國區域計
畫（草案）-都市階
層範圍

 都會區域計畫範圍界定—以議題導向

肆、對都會區域計畫之理解



肆、對都會區域計畫之理解

 與國土計畫及相關政策之位階關係



伍、對國土規劃或都會
區域計畫的建議



長年未決而縣市國土計畫亦無清楚交代課題- 產業聚落
與地方發展：

伍、對國土規劃或都會區域計畫的建議

來源 議題

83~87 年 間
區 域 計 畫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彰濱工業區與雲林離島式基礎產業引進情形，海埔地開發及海岸地
利用情形。

雲林離島式工業區對中部區域發展

區計一通(南
部)

台南科技工業區、七股工業區、高雄臨海工業區、石化工業區之產
業引進與工業區開發情形，對都市發展、鄰近土地利用與生態保育
之影響。

國 土 計 畫 審
議

桃園煉油廠遷廠問題，因桃園市府已有關立場，考量能源供應與經
濟發展非單一縣市議題，建議中央應針對北部區域產業研擬相關配
套策略。



伍、對國土規劃或都會區域計畫的建議

大尺度區域議題- 跨域整體性國土策略考量：

來源 議題

83~87 年 間 區
域計畫委員會
會議紀錄

北部區域產業發展與其他區域產業關聯性應予配合檢討。

台北都會區、新竹科學城之發展構想，並未考慮其他縣市之發展
差異及課題，研擬不同之對策以指導其發展。建議於本計畫草案
中納入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發展構想，以尊重地方發展異見。

區計一通(北部) 偏遠地區及特殊地區產生人外流及就業機會不足之惡性循環。

區計一通(南部) 產業發展多偏重於都會地區，造成南部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均衡，
地方勞動人口外流。

國土計畫審議 南部區域之大南方計畫政策與產業用地之分派。

區域性議題往往涉及多元主管機關，計畫發起單位如何界定？



•規劃- 產業部門扮演的角色已由主導轉為引導，
但國家產業空間布局與國土規劃策略關係應重新
檢討。

•建設- 國土規劃策略明確後的區域產業重大公共
建設與開發宜與都會區域計畫機制相嵌合。

•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產業策略指導下，提出具體
產業空間計畫，地方國土計畫也應配合修正。

•檢討- 與高度變化性的產業規劃合作，宜保留彈
性空間與動態檢討機制

•平台- 中央與地方經濟主管機關與國土單位建立
平台聯繫機制。

伍、對國土規劃或都會區域計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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